
 

 

 

 

 

 

 

西学院科〔2020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昌学院科研 

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 

《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暂行办法》已经于 2020

年 4 月 21 日第 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昌学院     

2020 年 7月 14日



 —2— 

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暂行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的采购管理，确保学

校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

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号）、中共教育部党

组《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党函〔2019〕37号）等国家、四川省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校科研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是指因科研工作

需要，未纳入统一采购而需科研项目组（含科研平台、科研团队，

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自行采购的仪器设备设施、耗材及服务。 

第三条  各项目自行采购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，必须做到全

程公开、透明、可追溯。相关询价、竞争性谈判、合同、验收、

资产登记资料等必须存档备查, 项目负责人应当对其真实性、合

理性、合规性负责，并接受科研经费主管单位及审计部门的检查

审计。归口管理单位、科技处、学校采购中心应按照科研经费管

理权限行使审核监管职责。计财处应当加强对采购项目资金预算

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；审计处应当加强对采购活动的审计监督。 

第四条  科研项目获准立项后，需认真编制经费预算，严格

控制在预算内采购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。 

第五条  除项目支持单位有规定外，科研急需货物采购根据

国务院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8〕25号）“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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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，采用特事特办、随到随办的采购

机制，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，缩短采购周期；对于独家代理或生

产的仪器设备，按程序确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增强采购灵

活性和便利性”的规定进行。 

第六条  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科研急需仪器设备设施及耗

材的采购由学校采购中心组织实施，其它急需仪器设备设施及耗

材的采购按以下限额标准完成审批程序后执行。 

1.单次采购金额在 3 万元以内的，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；

项目负责人作为经办人发生的采购由归口管理单位的经济责任

人审核签字；经济责任人发生的由学校科技处负责人审核签字。 

2.单次采购金额在 3-5 万元（含 3 万元），经项目负责人申

请，由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审核签字；经济责任人发生

的由学校科技处负责人审核签字。 

3.单次采购金额在 5-10万元（含 5 万元），经项目负责人申

请，由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和科技处负责人审核签字。 

4.单次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上的，经项目负

责人申请，由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、科技处负责人和采

购中心负责人审核签字。 

第七条  完成审批程序后，单次采购金额在 10万元以内的

科研急需货物，其采购可由项目组自行组织实施，采购方式及流

程参照学校相关管理文件执行；单次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（含 10

万元）以上的科研急需货物报送学校采购中心采购。 

第八条  采购进口和纳入政采的单一来源的仪器设备，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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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中心审核并报上级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采购。 

第九条 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按《西昌学院危

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》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

后执行。 

第十条  各项目组自行采购的科研急需货物，应及时组织验

收，项目组负责人对验收负直接责任。验收时，除经手人外，须

有 2人及以上参与，如实填写《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收表》，

所有参与验收者必须签字确认。验收结束后到国有资产管理处界

定是低值易耗品还是固定资产，如果属于固定资产还必须办理固

定资产入账手续。 

单次或批量采购金额在 3 万元以内的科研急需货物，由项目

组自行组织验收；3 万（含 3万元）-5万元的，由项目组归口管

理单位组织验收；5 万（含 5万元）-10万元的，由科技处组织

验收；10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上的，由科技处同国有资产管理

处联合组织验收。 

第十一条  各项目组应加强科研资产的管理和使用，自觉接

受学校各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 

第十二条  科研服务的采购须由 3 人及以上参与价格协

商，审批权限参照本办法第六条执行，审批后由项目组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的报账按《西昌学院科研经

费管理办法》审批签字后办理；报账时应提供《西昌学院科研急

需仪器设备设施及耗材采购审批表》、采购货物清单、《西昌学院

科研急需货物验收表》、发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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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原《西昌学院科研急

需货物及服务采购试行办法》（西学院科〔2018〕3 号）同时废

止。今后国家及四川省对科研设备及耗材采购若有新的规定，按

新规定办理。 

 

附件：1.《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采购审批表》 

2.《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收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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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昌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14日印发 


